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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标文件
招标项目名称：2016年度长宁校区（南门）保安外包采购项目
发标时间：2015年12月9日星期三
一、    投标邀请
招标方式：
受用户委托和对采购项目的要求，本职能处室对2016年度长宁校区（南门）保安外包采购项目进行公开招标。具体技术要求见附件。
兹邀请合格投标人以密封标书的形式前来投标，标书一式二份，用单独的信封密封，并在信封上标明投标单位及投标项目名称，为确保标书的时效性和可行性，以专人送达为宜。
1．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投标地点：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资实处物资供应中心（行政楼B111室）
2．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投标截止时间：2015年12月15日12：00，逾期收到或不符合规定的投标文件不予接受。
3．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开标时间和地点：2015年12月下旬，采取公开开、评标，地点：校资实处。
4．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开、评标结果由资实处具体人员通知投标单位。
5．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凡需对本次招标提出咨询的供应商，请在2015年12月15日前与资实处物资供应中心联系。
6．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本招标方地址：上海市龙腾路333号    邮编：201620
7．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联系人：高 丹    电话：67791017
附：     招标要求
一、长宁校区保安人员招聘要求

1、保安从业人员须符合《保安服务管理条例》中第十六条的要求。；
2、年龄应在30—50岁之间的男性，身体健康，身高165㎝以上，外型协调；

3、具有初中以上学历，能够简单操作计算机；

4、具有担任保安的相关知识和能力，接受过正式的保安职业培训；

5、具有吃苦耐劳的精神，具有服从指挥的意志。
二、长宁校区外包保安岗位与班制设置

	岗位类别
	班   制
	人  数
	备注

	南门门岗
	12小时班，

做一休一
	4
	国定假休息


三、仙霞校区保安人员各岗位主要职责

（一）门岗值勤

1、穿着整齐，保持良好的精神面貌，维护学校形象。

2、保持立岗，关注校门内外的情况，对进出校门的人员、车辆进行查验证件、登记管理，维护好校区校门区域的正常秩序。

3、对进出校门的人、车所携带物品须查看。
对携带易燃、易爆等危化品的人员、车辆未经保卫部门许可，严禁进入校园；携带出校门的学校物品，必须凭有关部门的出门证明，经核对无误后放行。

4、每班组做好工作记录和工作交接，将当班收到的有效证明（条）粘贴在工作记录本上。

（二）其他要求

1、工作中发现突发事件或自身无法处理的问题时，在采取力所能及的应急处理措施之同时，立即向保卫部门汇报。

2、长宁校区有大型活动需要增加安保之需求时，中标方须组织满足安保所需的安保人员，在保卫部门的安排下予以完成。
3、中标方要有现场管理人员。

四、投标人资格要求：
1）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经营范围包括物业管理；

2）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物业服务企业二级（或以上）资质；

3）已在上海市公安局完成保安服务备案手续，取得《自行招用保安员单位备案证明》；

4）公司资产状况良好，近三年内未受到监管机构处罚、无重大金融、财经违法行为，具有较强的风险控制和较好的经营业绩且经营状况良好；严格遵守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，内部管理规范、控制制度严密，具有严格的操作规程和保密措施。

5）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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